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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： 

依據「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，為維護公共利益與企業社會責任，鼓

勵揭發不法行為，並保護不法行為資訊揭露者，強化公司治理，避免公司商譽信用損失，特制定

本辦法，以資遵循。 

2.適用範圍： 

本辦法適用集團企業(母、子公司)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受僱人、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，

包括供應商、客戶、股東等。 

3.內容： 

3.1 不法行為或重大違規事件 

 3.1.1 犯罪行為。 

 3.1.2 違反法令義務之行為。 

 3.1.3 違反公司治理守則、誠信經營守則之重大行為。 

 3.1.4 違反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重大行為。 

 3.1.5 其他對於人之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有影響者，或危害公眾衛生、公眾安全或環境等與公益

有關之重大行為。 

 3.2 作業程序 

 3.2.1 統籌由母公司設置具獨立性之專責單位為受理單位；設置專用信箱

nextronics@nextron.com.tw，揭露於公司網頁並對內部員工宣導。 

 3.2.2 受理單位應對揭露內容為必要之調查，有以下情形，得不予調查或停止調查： 

       A.揭露者隱匿其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、電話等資訊。 

       B.揭露者未提供不法行為之具體事證。 

       C.案件明顯虛偽不實。 

       D.案件已被公開，而揭露者無法提出新事證。 

       E.與調查程序中或調查程序已結束之案件為同一案件，而揭露者無法提出新事證。 

       F.受理單位要求揭露者補充事證資料，但揭露者無法補充。 

 3.2.3 受理單位調查完結後三十日內應通知揭露者。 

 3.2.4 受理單位應將案件之受理、調查過程、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紀錄並留存。 

 3.2.5 專責單位得依調查結果，評量給與揭露者獎金。 

 3.3 保密與保護 

  受理單位應確保下列事項之辦理與執行： 

 3.3.1 個人： 

       A.揭露者、其親屬或同居人身分應予保密。 

          B.受理、調查及處理期間之相關資料不得記載揭露者之姓名，或任何足以辨識其身分之

事實，但揭露者同意者時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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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C.保障揭露者名譽。 

3.3.2 工作：不得損及揭露者、其親屬或同居人之工作權益、人事決定，或施以不公對待、取消

進修機會、影響其經濟地位等不當措施。 

3.3.3 檔案：對揭露者提供之檔案予以保密，妥適限制存取權限。 

4.控制重點： 

4.1 是否設置具獨立性之專責單位為受理單位，公開並定期宣導所屬專用信箱。 

4.2 受理單位調查完結後三十日內是否通知揭露者。 

4.3 受理單位是否將案件之受理、調查過程、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紀錄並留存。 

4.4 揭露者資訊是否受到保密與保護。 

4.5 是否未損及揭露者、其親屬或同居人之工作權益，或施以不公對待等不當措施。 

4.6 對揭露者提供之檔案是否保密，並妥適限制存取權限。 

5.訂定與修改： 

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